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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乡规划法，德国1997年的《建设法典》，1992日本的《

都市计画法》，都有大量关于规划制定程序的规定。参见吴

志强。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国际比较研究 .国外城市规划，2000

，（1 ）。 ⑤根据《城市规划法》及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城市

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除了享有规划编制权、审批权、修改权以

外，还拥有下列权限：建设项目立项参与权、用调整权、建

设用地审批权，建设工程审批权、监督检查权、行政处罚权

、行政复议权。 ⑥仅在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9 条中提及：

“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进行多方案比较和经济技术论证，并广

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居民的意见”。‘⑦因为规划的制定

在我国相当于行政立法，属抽象行政行为，不属于法院行政

诉讼的受案范围。如前所述，在国外，对规划制定行为是可

以提起行政诉讼的，不过，出于对行政机关计划裁量权的尊

重，司法直接质疑规划方案本身的可能性不大。但这并不意

味着对滥用规划行政权的行为束手无策，事实上，行政机关

制定规划必须遵循严密的程序规定，法院也有权对规划行政

部门是否依照法定程序编制规划作出裁决，这些都能有效地

限制规划制定中的随意性。 ⑧王锡锌。正当法律程序与“最

低限度的公正” .法学评论，2002，（2 ）。 ⑨在我国，规划

听证还是一个新生事物，见诸报道的只有一例。在深圳市南

坪快速路的规划中，市规划局和丰泽湖的业主们在市人大法

制委员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的主持下，就南坪



路丰泽湖段线位优选方案举行听证会。尽管这次听证会还存

在很多的问题，其形式上的意义远远大过实质意义。而且深

圳市人大将这次听证会定义为“特殊情况”，这就意味着，

通过听证会解决此类问题还没有形成一项制度。但无论如何

，以听证会的形式解决规划纠纷，在我国规划史上无疑是一

次突破与创新。参见曹筠武。一条路拦住丰泽湖[N」。南方

周未，20040722. ⑩梁鹤年。公众（市民）参与：北美的经验

与教训 .城市规划，1999，（5 ）。 ⑧汤德宗。（（行政程序

法评析，海峡两岸1999年9 月行政法研讨会（西安）提交论文

。转引自方洁。参与行政的意义[J].行政法学研究，2001，（1

）。 城市规划听证制度的确定与完善叶忠元木听证制度是公

民参与规划、执行法律、与政府沟通信息的有效手段。当前

规划听证制度刚刚起步，应进一步规范程序，增加透明度，

扩大适用范围，提高可操作性，以使其成为规划部门科学决

策的重要手段。 城市规划听证的目标城市规划管理中，实施

听证的目标很多，略作梳理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：1.执行法

律的要求。（（行政许可法第46条、第47条规定了应当听证

的三类许可事项：（1 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定实施行政许

可应当听证的事项t （2 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

证的其它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；（3 ）直接涉

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事项。 从城市

规划行政许可看，当前有明确依据的许可事项有建设项目选

址等“一书两证”规划许可、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许可、

外商投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许可、外商投资城市规划企

业资格许可、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及注册登记许可6 项

。其中，“一书两证”属于依法实施听证的许可事项范围。



2.获取和给予市民规划相关信息。例如，听取市民对法定图

则编制、用地规划调整的意见，以进一步完善规划。 3.改进

规划管理公共政策、促进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，进而采

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公众利益。 例如，举行听证听取市民对某

重要地段规划管理的意见等。 4.调解争议，寻求解决问题的

合作方案。例如，规划行政执法中涉及邻里关系的听证。 目

前，是否选择规划行政许可听证，往往由规划部门自己判断

，这些判断更多的是出于法律、法规中具有明确规定的要求

组织听证的方面，例如，规划许可变更、违反城市规划管理

的处罚等。 二、实施听证存在的问题随着规划听证的发展，

听证制度不断得到完善。但同时也暴露不少问题。主要表现

在：1.听证缺少鉴定事实的程序听证一般没有安排反驳和鉴

别所提供事实信息真假的程序，所采用的证据往往由于没有

机会进行深入的调查，市民往往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可

能被误导。 2.听证意见可能不能代表大多数公众的意见比如

说，对于一个规划变更的行为，反对者会更积极参加听证，

而支持者则相对消极。除非精心组织，不然他们会放弃听证

的机会，听任反对者表达不同意见。同时，特殊利益集团可

能成为操纵听证的团体。对于听证会上多数人认为不应许可

的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只能做出不予许可的决定。 3.听

证的诸多要件界定不明确关于利害关系人。利害关系人是指

因许可与申请人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人。但由于“重大利益

” 所指不明，造成听证对象利害关系人范围界定存在一定困

难。例如，规划选址红线内的居民面临着搬迁，不仅直接关

系其财产权、居住权，也涉及其购物、就业、就学等相关利

益，显然直接涉及其重大利益；对于规划红线外围周边的居



民，新建筑物可能会影响其固有的生活环境，也可能直接涉

及其重大利益，而认为自己属于利害关系人范围，应享有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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